
品項名稱 規格/數量 廠牌 收費明細 備註

初診掛號費 二○○元

平日  一五○元

假日  二○○元

一般診斷書 一份 二○○元

英文診斷書 一份 三○○元

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 一份 一○○○元

勞工保險傷病診斷書 一份 一○○○元

農民健康保險身心障
礙診斷書

一份 一○○○元

公教人員保險失能證
明書

一份 一○○○元

病症暨失能診斷書 一份 一○○○元

兵役用診斷書 一份 八○○元

訴訟用診斷書 一份 一○○○元

重大傷病診斷書 一份 二○○元

出院病摘要 一份 二○○元

X光資料複製 一份 二○○元

病歷調閱費 十張內 二○○元

病歷調閱費 十一張起每張 五元

司法精神鑑定 一次 預收一四○○○元
依鑑定項目
多退少補

單純複製不得另
收掛號費

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(院所代號: 1417030017 )

自費項目價目表【健保不給付】

複診掛號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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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01月01日
起生效

115年01月01日
起生效

115年01月01日
起生效

115年01月01日
起生效

115年01月01日
起生效



品項名稱 規格/數量 廠牌 收費明細 備註

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
礙年金給付工作能力

綜合評量表
一份 一○○○元

失智鑑定費
(含鑑定書、報告)

一份 八○○○元

住院膳食費
(健保身分)

一日 二五○元
114年05月01日

起生效

住院膳食費差額
(福保身分)

一日 八○元
114年05月01日

起生效

催眠治療 每小時 二○○○元

家庭治療 每小時 一五○○元

深度分析式諮商 每小時 二○○○元

個人心理探索 每小時 三○○○元

各類保險業查卷費 每次 一二○○元

NICOTINELL TTS
10

盒 NOVARTIS 五五○元

NICOTINELL TTS
20

盒 NOVARTIS 六○○元

NICOTINELL TTS
30

盒 NOVARTIS 六五○元

門診診察費 四○五元 (二級緩起訴)

自費家族治療  一八○○元 (二級緩起訴)

戒癮特別門診支持性
心理會談

三○○元 (二級緩起訴)

戒癮特別門診初診評
估費

二○○○元 (二級緩起訴)

自費藥癮病患初診醫
療及檢驗費用

四二○○元 (二級緩起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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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項名稱 規格/數量 廠牌 收費明細 備註

團體心理治療-戒癮(60
分鐘)心理師執行

 一○○○元 (二級緩起訴)

個別心理治療(50分鐘) 一六○○元 (二級緩起訴)

嗎啡檢查 三○○元 (二級緩起訴)

安非他命檢查 三○○元 (二級緩起訴)

MDMA篩檢 三○○元 (二級緩起訴)

KETAMINE藥物篩檢 三○○元 (二級緩起訴)

病情諮詢費(護理師) 二○○元 (二級緩起訴)

生活照顧費 一日 四○○元
107年7月1日起

生效

中文病摘 一份 四○○元
107年8月1日起

生效

英文病摘 一份 六五○元
107年8月1日起

生效

酒駕個案申請重新考
驗駕駛執照之酒癮治

療完成證明書
一份 一○○元

110年3月16日起
生效。審核通過
，約診方式申請

收據副本 每份(張) 二○元
111年2月7日起

生效

住院病摘 一份 二○○元
111年2月23日起

生效

胺基左旋醣酸 S-ALA
檢驗(代檢)

 一○○○元
112年5月5日起

生效

減重門診-
診斷性會談

每次  一二三七元
112年12月1日起

生效

減重門診-
初診診察費

每次  六○○元
113年01月12日

起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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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項名稱 規格/數量 廠牌 收費明細 備註

減重門診-
複診診察費

每次  三五○元
112年12月1日起

生效

減重門診-
抽血檢驗套餐

每次  一九八九元
112年12月1日起

生效

製表日期  99 年  08 月 26 日
修正日期 107年  10 月 02 日
修正日期 108年  06 月 04 日
修正日期 108年  09 月 27 日
修正日期 108年  10 月 18 日
修正日期 110年  03 月 16 日
修正日期 111年  02 月 07 日
修正日期 111年  02 月 23 日
修正日期 112年  05 月 05 日
修正日期 112年  05 月 17 日
修正日期 112年  11 月 30 日
修正日期 113年  01 月 12 日
修正日期 113年  05 月 14 日
修正日期 114年  05 月 01 日

有關本院自費藥物收費明細請洽批掛櫃台
索取收費明細不另收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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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日期 114年  12 月 0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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